


2025年中央农业相关专项转移支付
项目实施方案

专项名称：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
工作任务名称：高素质农民培育
[bookmark: _Hlk212039362]项目名称：海安市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
实施单位：海安市农民创业就业服务中心  （盖章）
主管部门：海安市农业农村局（盖章）
填报时间：2025年10月16日


江苏省农业农村厅制
海安市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
培育项目实施方案

根据省农业农村厅《关于印发江苏省2025年中央财政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苏农办科〔2025〕 2号）和南通市农业农村局南通市财政局《关于下达2025年第二批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预算资金的通知》（通农财〔2025〕21号通财农指〔2025〕43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海安实际，制订本方案。
一、实施范围
面向海安市域范围内正在从事或有意愿从事农业农村领域生产、经营、服务的农民和返乡人员，主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乡村振兴骨干人员。
二、实施内容
（一）目标任务。全市培育高素质农民不少于380人，包括“新农匠”20人，“新农创”280人，“新农商”60人，“新农服”20人。
（二）培训方式。根据我市的产业特点和学员实际需求，分阶段以集中学习（包括线上、线下）、实践教学、现场观摩、跟踪指导等多种形式开展，培训总天数原则上不少于5天，总学时不少于40学时，1学时为45分钟，每天不超过8个学时。在课堂教学、实践教学和交流观摩全部完成后对学员开展跟踪服务，跟踪服务人数不少于培训总人数30%，跟踪服务次数不少于2次，不计入总学时。
三、经费预算
（一）资金来源。本项目总投资资金144.4万元，其中：中央财政补助资金144.4万元。
（二）明细预算 
本项目资金用于需求调查、课堂教学（含线上线下）、实践教学、交流观摩、跟踪服务、总结评价、验收费用、实训基地场地耗材及实训教师劳务费。不得列支招投标费、审计费、第三方评估费等“三公”经费，不得向培育对象发放补助。
培训费用标准参照《海安市机关事业单位培训费管理办法》（海财行〔2018〕5号）支出。教师讲课费：市内教师每课时讲课费（税后）:中级（助理）职称300元，副高职称400元，正高职称500元；外聘教师讲课费（税后）每课时：中级（助理）职称400元，副高500元，正高1000元。其他人员讲课费参照上述标准执行。
1.培训教材资料费（预算8万元）
用于购置部、省级农民教育培训统编优质教材（江苏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推荐使用教材目录）、学员手册、复习资料、结业证书及学习用品（笔记本、中性笔、包）等。
2. 工作人员、授课教师费用（预算26万元）
教师讲课费：根据培训要求和课程设置，每期培训班计划邀请老师16人左右，计划开展8-9期培训班，预算20万元；
外聘教师往返交通费：预算3万元；
教师、工作人员食宿费：预算3万元。
3.学员培训费用（预算84.8万元）
集中线下培训（5-6天）：餐费预算21.6万元（市内50元/人/餐、市外60元/人/餐），住宿费预算41.6万元（市内≦180元/人/晚、市外≦340元/人/晚），场租费预算18万元（≦4000元/天）。
在云上智农开展线上学习，向隆平高科信息技术（北京）有限公司支付在线服务费，预算3.6万元（按每人6学时，每学时15元测算）。
4.交通费（预算10万元）
用于开展实践教学、观摩交流、跟踪指导等线下培训发生的交通支出。
5.培训跟踪指导费（预算10万元）
由行业专家、高校老师、农技人员及“土专家”等人员采用技术指导、政策推介、发展帮扶、组织交流互助等形式对30%的参训学员开展跟踪指导，每人跟踪指导2次，跟踪指导费测算标准为300元/人/次。
6.项目推进相关的费用（5.6万元）
项目会议培训、需求调研、项目验收等与培训相关费用，预算2.1万元。
学员培训期间人身意外保险、培训横幅、矿泉水、医疗急救包、科普杂志征订、装订台账等其他与培训相关费用，预算3.5万元。
支出明细表：
	实施内容
	资金来源（万元）

	
	合计
	中央财政补助资金
	省级财政补助资金
	市县财政补助资金
	实施单位自筹资金

	合  计
	144.4
	144.4
	
	
	

	一、培训教材资料费
	8
	8
	
	
	

	培训教材、学员手册、复习资料、学习用品（笔记本、中性笔、材料包）、结业证书等
	8
	8
	
	
	

	[bookmark: _Hlk212212730]二、工作人员、授课教师费用
	26
	26
	
	
	

	讲课费
	20
	20
	
	
	

	往返交通费
	3
	3
	
	
	

	食宿费
	3
	3
	
	
	

	三、学员培训费用
	84.8
	84.8
	
	
	

	餐费
	21.6
	21.6
	
	
	

	住宿费
	41.6
	41.6
	
	
	

	场租费
	18
	18
	
	
	

	线上学习在线服务费
	3.6
	3.6
	
	
	

	四、交通费
	10
	10
	
	
	

	[bookmark: _Hlk212023181]开展实践教学、观摩交流、跟踪指导等开展线下培训发生的交通支出
	10
	10
	
	
	

	五、培训跟踪指导
	10
	10
	
	
	

	跟踪指导费（300元/人/次）
	10
	10
	
	
	

	六、项目推进相关费
	5.6
	5.6
	
	
	

	项目会议培训、调研、项目验收等
	2.1
	2.1
	
	
	

	学员保险、培训横幅、矿泉水、医疗急救包、台帐资料装订、科普杂志征订等其他与培训相关费用
	3.5
	3.5
	
	
	


（注：以上资金预算总经费固定不变，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调剂。）
四、实施进度
本项目实施期限为12个月，根据省市文件和资金下达的实际情况，时间自2025年10月起至2026年10月止，实施进度安排如下：
（一）项目筹备。2025年10月-11月，分解任务，制定实施计划。
（二）项目实施。2025年12月-2026年8月。实行集中培训、实践教学、现场观摩及跟踪指导服务相结合的培训方式。
（三）项目总结。2026年9月-2026年10月。形成培训总结报告，整理培训台帐资料，对本项目进行验收。
五、绩效目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（具体指标名称）
	指标值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高素质农民培育人数
	380

	满意度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参训学员满意度
	≥90%


六、组织管理
建立海安市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组，成员为海安市农民创业就业服务中心全体成员，以及各区镇街道（办事处）农社办负责人及农民培育工作联络员。
（一）项目组成员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职称
	项目实施分工

	杨  亮
	海安市农民创业就业服务中心
	主  任 高级兽医师
	负责项目实施

	王  敬
	海安市农民创业就业服务中心
	副主任 高级农艺师
	组织实施

	汪珊羽
	海安市农民创业就业服务中心
	工作人员 
	参与实施

	包娅婷
	海安市农民创业就业服务中心
	工作人员
	参与实施

	黄子晋
	海安市农民创业就业服务中心
	工作人员
	参与实施

	
	各区镇街道（办事处）农社办负责人及农民培育工作联络员
	负责区镇实施


（二）项目组联系人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	联系电话

	王敬
	海安市农民创业就业服务中心
	副主任/高级农艺师
	15190818780


（三）管理责任人
	姓名
	工作单位
	职务/职称
	联系电话

	杨亮
	海安市农民创业就业服务中心
	主任/高级兽医师
	18662831636




